
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及申訴流程圖 

 申訴人或檢舉人提出

申訴(言詞或書面) 

人事室收件 

申訴書或紀錄於 3日內移送性平會 

是否受理 

(20日內通知) 

 

申訴或移送到達 20日內以書面通

知申訴人及相對人(敘明理由) 

否 

性平會於案件到達 7日內開始調查

並於 2個月內完成，必要時得延長 

1個月 

是 

是否為校內人員 

(20日內通知) 

 

否 

是 

申訴書移送高雄市政府處理 

調查完成並提性平會作成應為附理

由之決議，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

理之建議 

書面通知申訴人、相對人 

及相關單位 

是否申復 

(20日內決定) 

 

(20日內通知) 

 
性平會組成審議小組，於 30日內作

成附理由之決定 

書面通知申復人結果 

是否不服 

(20日內通知) 

 

結案 

 

否 

申請救濟 

(高雄市政府) 

 

是 

通知 14日內補正申訴書或

言詞紀錄 

不補正 

補正 

申訴人、相對人對結果 

有異議得提出再申訴 

否 

是 

校長為相對人時應向學校所屬

上級機關(教育部)申請調查 

備註:1.本流程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。 

     2.申請時應填具高雄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申請書。 


